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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PA 介绍

1、考试内容

考试划分为专业阶段考试和综合阶段考试。采取“6+1”的考试形式。

（1）专业阶段考试：（6门）

会计、经济法、税法、审计、财务成本管理、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六个科目。

（2）综合阶段考试：（1门）

职业能力综合测试。

在取得专业阶段全科合格证后可以报名参加综合阶段考试。

一、CPA 介绍

2、考试形式：无纸化机考

3、报名条件：具有高等专科以上学校毕业学历、或者具有会计或者相关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都可参加注册会计

师全国统一考试。

4、报名时间：2022 年 4 月 6-29 日

5、缴费时间：2022 年 6 月 15-30 日（早 8:00-晚 8:00）

6、报名及缴费网站：

https://cpaexam.cicpa.org.cn

一、CPA 介绍

7、试卷分值结构

一、CPA 介绍

8、考试时间：

考试日期 科目 考试时间 时长

2022/8/26 会计 1 8:30~11:30 3

税法 1 13:00~15:00 2

经济法 1 17:00~19:00 2

2022/8/27 审计 8:30~11:00 2.5

财管 1 8:30~11:00 2.5

财管 2 13:00~15:30 2.5



战略 17:00~19:00 2

2022/8/28 会计 2 8:30~11:30 3

税法 2 13:00~15:00 2

经济法 2 17:00~19:00 2

二、知识框架

偏好“理解” 偏好“记忆”

第 1 章 法律基本原理 第 6章 公司法 ★

第 2 章 民法 第 7章 证券法 ★

第 3 章 物权法 ★ 第 10 章 国有资产法

第 4 章 合同法 ★ 第 11 章 反垄断法

第 5 章 合伙企业法 第 12 章 涉外经济法

第 8 章 破产法 ★

第 9 章 票据法 ★

三、2022 年教材改动

章节 主要变动

第一章

法律基本原理

对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相关表述进行了局部调

整。

第二章

基本民事法律制度

本章内容无实质变化。

第三章

物权法律制度

（1）用益物权部分，增加了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居住权与地役

权的设立介绍；

（2）在担保物权部分删除了跟单信用证交易中的提单出质问题。

章节 主要变动

第四章

合同法律制度

本章变化不大，个别地方进行了调整：

（1）在合同的订立部分，对要约的撤回增加了部分内容；

（2）在租赁合同部分把“租赁期间”统一表述为“租赁期限”；

（3）删除了融资租赁合同中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不得在租赁物上设立其他物权的相关内容；

（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新规定把建设工程承包人行使优先权的期限由 6个月修

改为 18 个月。

第五章

合伙企业法律制度

本章的主要变化是，根据最新的《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2022 年 3 月 1 日实话）对合伙企

业的设立登记和注销登记进行了大幅修改。

章节 主要变动

第六章

公司法律制度

本章教材内容变化主要如下：

（1）根据最新的《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对公司设立登记和注销登记进行了大幅度修改；

（2）在股东资格部分把原“名义股东”表述调整为“显名股东”；

（3）在股权转让规则增加了一个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案例以加强对相关问题的阐释；

（4）根据中国证监会 2022 年 1 月发布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

章节 主要变动

第七章

证券法律制度

本章教材内容变化较大：

（1）增加了北京证券交易所的内容；

（2）充实了强制信息披露制度的相关内容，如增加了信息披露的类型、信息披露的原则和要求

等；

（3）新增了公司债券公开发行的注册程序；

（4）调整了公司债券上市交易信息披露的内容；

（5）区分了要约收购与场内收购、协议收购的不同，划分了要约收购的类型；

（6）调整了上市公司收购中的信息披露内容；

（7）在虚假陈述的法律规制方面进行了较多修改，主要有：增加了虚假陈述行为的分类、补充



了民事责任承担主体方面应该注意的问题、增加了民事责任构成要件方面的诸多内容；

（8）增加了内幕交易行为的表现；

（9）对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认定作了进一步阐释。

章节 主要变动

第八章

企业破产法律制度

本章教材内容变化如下：

（1）根据《保障管理人履职意见》的相关规定，在破产申请的受理部分更新了解除保全措施的

内容，对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与批准、破产终结程序进行了调整；

（2）在管理人制度部分增加了管理人在重整等程序中的职责；

（3）在债务人财产部分对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的处理内容进行了微调。

第九章

票据与支付结算法

律制度

增加了关于电子商业汇票的产生、签章、背书等方面的内容。

第十章

企业国有资产法律

制度

本章无实质变动。

章节 主要变动

第十一章

反垄断法律制度

本章内容变化如下：

（1）依据《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垄断案件经营者承诺指南》，对经营者承诺制度进行了调整；

（2）在反垄断民事诉讼部分，对持续性垄断行为的诉讼时效抗辩进行了调整，增加了最长诉讼

时效；

（3）根据《横向协议宽大指南》，对宽大制度进行了调整；

（4）根据 2021 年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发布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区域的反垄断

指南》，增加了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平台经营者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内容；

（5）删除了公平竞争审查对象；

（6）增加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适用范围、公平竞争审查的联席会议制度、例外规定和法律责

任。

章节 主要变动

第十二章

涉外经济法律制度

删除了“《外商投资法》的制定主要遵循的原则”“境外上市外资股”“境内上市外资股”等内

容，对“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和“合格境内投资者制度”进行了调整更新。

四、需要克服的困难和学习建议

1、需要克服的困难

（1）学习时间不够；

（2）知识点记不住，做题分太低；

（3）有拖延症；

（4）手机的诱惑。

2、学习建议

（1）先听课再做题，时间分布大约 1：2。

（2）做题要按章节做，不要听完精讲班后才做题。

（3）勿钻牛角尖，学习讲究性价比，个别内容别纠结，你的目标是 60 分，不是 100 分。

（4）真题往往真具有代表性，做 6套模拟题都不如做 3 套真题来的实在。

（5）总结《错题本》。

（6）手机是大多数学员备考期间最大的诱惑，一定要克制住手机的诱惑。

（7）有限的时间把握重点的内容。

（8）勿信骗子。（卖真题、改分）

（9）创造学习的环境和氛围。

（10）给自己制订一个学习计划，并坚持完成。

（11）每个人都会有正常的遗忘周期，复习与做题可以让你保持知识的热度。

（12）坚持！切勿“三天打渔，两天晒网”。


